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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事實資料

1.1 事故經過

民國 110 年 2 月 21 日，約 0721 時，位於雲林縣口湖鄉台 61 線自 255.72

公里至 255.84 公里處北上車道1，發生一起共 21 輛大、小車輛連環追撞之

重大公路事故，造成 2 人死亡，10 人受傷。

依據數輛事故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及訪談紀錄，事故發生時，自事

故地點上游約 2 公里處開始有濃霧現象，能見度不佳，本次事故主要可分

為 2 大追撞時序，分述如下。

0721：21 時至 0721：23 時之間，一輛運送桶裝瓦斯罐之自用大貨車，

車輛編碼 A2，約以 50 公里/小時車速北向行駛在外側車道上，行車紀錄器

影像顯示，該車駛入霧區，前方外側車道上行駛一輛自用小客車，自用小

客車行駛速度不快且有開啟危險警告燈，為避開前方自用小客車，自用大

貨車駕駛員減速後將車輛變換至內側車道繼續行駛，隨後 0721：29 時一輛

自用小客車，車輛編碼 B，煞車不及追撞車輛編碼 A 自用大貨車車尾，緊

接行駛在後方車道上之車輛閃避不及而發生連環追撞，此段事故造成車輛

編碼 B 自用小客車駕駛員於事故中死亡，其他車輛之 2 名駕駛員及 6 名乘

客受傷。

前述追撞事故發生後，行駛於北上車道之營業曳引車，車輛編碼 G，

車速約 40 公里/小時，於接近事故發生路段時，駕駛員聽見碰撞聲響，即將

車輛減速並停止於外側車道上。數秒後 0724:01 時一輛自用小客車，車輛編

碼 I，煞車不及撞上該營業曳引車之半拖車，後續數輛大、小車輛行經該事

故路段，皆因閃避不及導致追撞與推撞，其中一輛自用小客車，車輛編碼

1 事故地點之經緯度座標為 N23°31'19"，E120°11'1.1"。
2 本事故車輛各車車輛編號詳 1.3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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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先碰撞其前方車輛後又遭後方車輛追撞及推撞，此段事故造成車輛編碼

U 自用小客車副駕駛座乘客死亡，另有其他車輛之 2 名駕駛員受傷。

本次連環追撞事故造成共計 6 輛大型車、15 輛小型車，共 21 輛受損；

1 名駕駛員與 1 名乘客，共 2 名人員死亡，受傷人員共 10 名。事故後該路

段北上全線車道封閉，經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進行路面安全

檢查後，於事故當日 1415 時恢復該路段全線通行。事故地點及霧區範圍詳

圖 1.1-1 及圖 1.1-2。

圖 1.1-1 事故地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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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霧區範圍位置圖

1.2 人員傷害

本次事故共計造成 2 人死亡3、10 人受傷4，人員傷亡情況5詳如表 1.2-1。

表 1.2-1 傷亡統計表

傷亡情況 駕駛員 乘客 總計

死亡 1 1 2

重傷 0 0 0

3 分別為（AXA-1257）駕駛員及（ASY-8280）副駕駛座乘客。
4 分別為（AAQ-106）、（BFJ-7797）、（BAY-5657）、（291-VF）車駕駛員，及（KLC-8667）1 名乘客、（BFJ-

7797）5 名乘客；其中（BFJ-7797）及（291-VF）車 2 位駕駛員係自行就醫。
5 本事故以外傷嚴重度分數（injury severity score, ISS）評估人員受傷程度，ISS < 9 分為輕傷，ISS 9-15 分

為中傷，ISS ≥ 16 分為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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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亡情況 駕駛員 乘客 總計

中傷 0 0 0

輕傷 4 6 10

總計 5 7 12

1.3 車輛損害情況

本次事故車輛共計 21 輛，分別為自用大貨車 3 輛、自用小客車 13 輛、

營業大貨車 1 輛、營業曳引車 2 輛及自用小貨車 2 輛。事故車輛基本資料

表如表 1.3-1。

其中發生事故之第 1 輛自用大貨車（A 車）、駕駛員與乘客死亡之 2 輛

自用小客車（B 車、U 車）以及追撞前方車輛之營業大貨車（F 車）及營業

曳引車（V 車）等事故車輛之基本資料、煞車及轉向、撞擊及損害情況詳附

錄 1，其他事故車輛之基本資料及損害情形詳附件 1。

表 1.3-1 事故車輛基本資料表

項目 車輛編號 車號 車輛照片 車型 車種 備註

1 A AAQ-106
MITSUBISHI

FUSO
自用大貨車 瓦斯車

2 B AXA-1257
TOYOTA

RAV4
自用小客車 駕駛員死亡

3 C AZH-9039 MAZDA 3 自用小客車

4 D BFJ-7797
TOYOTA

RAV4
自用小客車

5 E AZE-7631
TOYOTA

ALTIS
自用小客車

6 F KLC-8667 HINO 500 營業大貨車 飼料車

7 G
KLG-6859 DAF CF85 營業曳引車

HK-357 無資料 半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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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車輛編號 車號 車輛照片 車型 車種 備註

8 H 0819-YM
TOYOTA

VIOS
自用小客車

無受損，但

因現場封閉

致無法離開

9 I ATG-5802
TOYOTA

RAV4
自用小客車

10 K APU-6603 MAZDA 3 自用小客車

11 L ACZ-3106
HONDA

ACCORD
自用小客車

12 M AWW-1932
NISSAN
LIVINA

自用小客車

13 N 666-BV
MITSUBISHI

FUSO
營業大貨車

14 O BAY-5657
HONDA

HRV
自用小客車

15 Q BJX-5285
TOYOTA
HILUX

自用小貨車

16 R 6409-WS
HONDA

ACCORD
自用小客車

17 S BAY-1623
ISUZU

NL
自用小貨車

無受損，但

因現場封閉

致無法離開

18 T BDD-3999
TOYOTA

WISH
自用小客車

19 U ASY-8280
TOYOTA

ALTIS
自用小客車 乘客死亡

20 V
520-X3

VOLVO
FM420

營業曳引車
砂石車

DP-19
鐵鑫

TS-3001
半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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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車輛編號 車號 車輛照片 車型 車種 備註

21 W 291-VF NISSAN UD 自用大貨車

備註：汽車編號 J 及 P 車因無受損，事故後即離開現場，不列為本事故之車輛。

1.4 其他損害情況

無其他相關議題。

1.5 人員資料

1.5.1 事故駕駛員

本次事故駕駛員統計共計 21 名。經核對後 21 名駕駛員皆持有有效駕

駛執照。

1.5.2 事故駕駛員違規及酒測紀錄

本次事故 21 名事故駕駛員除 A 車、B 車、D 車及 V 車事故駕駛員外，

其他事故駕駛員未曾有違規紀錄，其中 A 車駕駛員未隨車攜帶裝載危險物

品運送人員訓練證明書違規 1 次；B 車駕駛員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之違規

1 次；D 車駕駛員酒駕違規 1 次及超速違規 2 次；V 車駕駛員超速違規 3

次，未繫安全帶之違規 3 次及其他類違規 83 次。

依據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交通分隊（以下簡稱北港分局）對事故現

場駕駛員所進行之酒精測定紀錄，D 車駕駛員酒測值為 0.23mg/L6，其餘駕

駛員酒測值為零。

6 呼氣測定法的濃度單位為 mg/L，即每公升吐氣中所含的酒精毫克數據。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第 2 款規定，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 毫克(mg/L)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0.03 以上。」者，不得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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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維修資訊

發生事故之第 1 輛自用大貨車（A 車）、駕駛員與乘客死亡之 2 輛自用

小客車（B 車、U 車）以及追撞前方車輛之營業大貨車（F 車）及營業曳引

車（V 車）等事故車輛之維修及保養紀錄詳附錄 2。

另除部分車輛未達定檢時間無須定檢外，其餘各事故車輛之定期檢驗

結果均合格。

1.7 天氣資料

1.7.1 事故當時天氣

事故當日 0800 時亞洲地面天氣分析圖顯示高氣壓 1024 百帕，位於北

緯 27 度，東經 143 度，即於日本東南方海面，中心近似滯留；0800 時臺

北、馬公及屏東探空資料顯示近地面有逆溫層，大氣穩定，地面層以上空

氣濕度較低。臺灣地區受此高壓影響，多為晴到多雲的天氣，因輻射冷卻，

日夜溫差大。根據衛星雲圖，事故前後臺灣西部地區無高層雲，西部沿海

地區有局部低雲或霧。

0730 時事故地點附近之中央氣象局自動氣象站觀測紀錄如下：

1. 宜梧自動氣象站（位於事故地點西北方 2.2 公里）：風向 130 度、

風速 0.4 公尺/秒，溫度 13.9℃，濕度 95%。

2. 蔦松自動氣象站（位於事故地點東方 4.8 公里）：風向 360 度、風

速 0.2 公尺/秒，溫度 12.5℃，濕度 96%。

事故地區風速微弱，地面空氣穩定且濕度高，早晨易因輻射冷卻效應

形成厚度較薄的「輻射霧」，待陽光增強地面溫度回升後，霧即開始消散。

依據當時車輛行車紀錄器的影像，顯示於該路段行駛時，曾遭遇不連

續、濃淡不同的輻射霧，事故後不久即消散，事故現場道路濃霧情形如圖

1.7-1、1.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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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 事故故車輛行車紀錄器影像顯示之道路濃霧情形

圖 1.7-2 事故車輛行車紀錄器影像顯示之道路濃霧情形

依據公路總局提供距離事故地點最近之閉路電視攝影機（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影像資料，該 CCTV 位於台 17 線 112K+500 處7，其相

對位置約位於台 61 線 256K+200 處，CCTV 設置位置如圖 1.7-3，自民國

110 年 2 月 21 日 0718 時至 0730 時之間有濃霧發生，如圖 1.7-4，於事故發

7 台 17 線在雲林縣境內路段與西濱快速公路（台 61 線）共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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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 0721 時影像顯示有濃霧現象，如圖 1.7-5，於 0750 時之後影像顯示濃

霧逐漸散去，如圖 1.7-6。

圖 1.7-3 台 17 線 112K+500 CCTV 設置位置

圖 1.7-4 台 17 線 112K+500 CCTV 0718 至 0730 時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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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5 台 17 線 112K+500 CCTV 0721 時之影像

圖 1.7-6 台 17 線 112K+500 CCTV 0750 時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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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事故現場基本資料

1.8.1 道路基本資料

事故地點位於台 61 線雲嘉大橋上方，由北向 255K+840 至 255K+720

之內外側車道（北緯 23°31'19.0 "東經 120°11'1.1 "），詳圖 1.1-1 最近之交流

道為 253K 水井交流道出口。

事故路段速限 90 公里，為 2 車道直線段路段，劃設分向限制線、車道

線及路面邊線，內路肩寬 0.5 公尺、二車道寬各 3.5 公尺、外路肩 2.5 公尺，

並設有 360 度強化玻璃反光路面標記。事故路段路面為乾燥狀態之無缺陷

瀝青鋪面，其幾何設計參數：（1）曲率半徑為北端 R=2000，南端為直線路

段，（2）超高：主線超高-2%，（3）坡度：橫向坡度 2%，（4）護欄：道路

內側中央分向護欄高 1.15 公尺上方設有防眩板貼反光標示貼紙；道路外側

快慢分隔護欄高 0.80 公尺，上方設有反光導標，事故地點之 Google 街景照

片如圖 1.8-1。

圖 1.8-1 事故地點上游（255 K +840）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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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標誌標線設置

事故地點為 2 車道直線路段，繪有內外側路面邊線及車道線，標線上

每 10 公尺設置一顆 360 度強化玻璃反光路面標記，事故地點位於雲嘉大橋

上，周邊無標誌、號誌設置。

1.8.3 事故路段濃霧偵測設備設置

依據公路總局提供之資料，台 61 線 255K+720 事故地點上游 1,500 公

尺道路內，無濃霧偵測設備或天候偵測設備以及天候警示設備、標誌、號

誌等設施。

1.8.4 歷年交通事故統計

依據交通部提供資料，交通部所轄高速公路、快速公路過去 5 年（民

國 105 年至 109 年）濃霧路段事故統計資料簡述如下：

1.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局彙整每年 11 月至隔年 3 月間國道易起霧路

段為：國道 1 號內湖、林口、楊梅、三義、彰化、員林、西螺、新

營及仁德、國道 3 號七堵、樹林、龍潭、關西、香山、南投、竹山、

梅山、關廟及田寮、國道 5 號坪林、國道 6 號霧峰系統至國姓等路

段，經查民國 105 年至 109 年國道公路警察局提供之事故資料，尚

無濃霧肇致之事故。

2. 快速公路：公路總局彙整快速公路易發生濃霧路段為：台 61 線八

里至大園、永安至鳳鼻、崎頂、清水至龍井、伸港至大城、台西至

北門、台 62 線暖暖至瑞濱、台 64 線觀音山至八里、台 66 線平鎮

至大溪，經查民國 105 年至 109 年公路總局各工程處回報資料，尚

無濃霧肇致之事故。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提供資料，自民國 105 至 110 年台 61 線雙向 253 至

257 公里，約為事故地點上游 2,500 公尺處至事故地點下游 1,500 公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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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井交流道（台 61 線 253K 處）前之主線路段，共計有 19 件事故，其中

A1 事故 3 件，A2 事故 6 件，A3 事故 10 件，統計資料如表 1.8-1。

前述 19 件事故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天候因素顯示，事故當時雨

天有 5 件、陰天 2 件、晴天 11 件，以及本案濃霧 1 件。肇因研判欄位為未

注意車前狀態共 8 件（含本案）。

表 1.8-1 民國 105 年至 110 年事故統計

年度 A1 A2 A3 總計

民國 105 年 1 1 1 3

民國 106 年 1 0 0 1

民國 107 年 0 1 1 2

民國 108 年 0 1 3 4

民國 109 年 0 2 5 9

民國 110 年 1 1 0 2

總計 3 6 10 19

1.9 資料紀錄器

事故發生後，調查小組取得部分事故車輛之行車紀錄器資料、行車視

野輔助系統資料以及行車影像紀錄器影像。當中包含行車紀錄器資料 3 筆、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資料 5 筆以及行車影像紀錄器資料 15 筆，如表 1.9-1。

自小客車依法規無須安裝機械式、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或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本事故係以 E 車行車影像紀錄器所記錄之全球衛星系統設備（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GPS 時間為準，後依據各車輛所記錄之關鍵事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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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將各車輛進入事故現場之時間進行同步，如表 1.9-1。各關鍵事件時間

誤差小於 2 秒。

表 1.9-1 事故車輛取得紀錄裝置資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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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車號 車種

進入事故

現場順序

（分’秒”）

GPS 時間

撞擊

對象

行車

紀錄

器資

料

視野輔助

系統資料

行車影

像

行車

電腦

資料

A AAQ-106 自大貨車

1

（0’00”）

0721:26

-
Y Y Y

B AXA-1257 自小客車

2

（0’00”）

0721:26

A
--- ---

Y

（毀損）
Y

C AZH-9039 自小客車

3

（0’20”）

0721:46

B
--- --- Y

D BFJ-7797 自小客車

4

（1’29”）

0722:55

B
--- --- Y Y

E AZE-7631 自小客車

5

（1’46”）

0723:12

-
--- --- Y

F KLC-8667
營業

大貨車

6

（2’21”）

0723:47

D Y Y Y

G KLG-6859
營業

曳引車

7

（2’24”）

0723:50

-
---

Y

（無可用資料）
---

H 0819-YM 自小客車

8

（2’25”）

0723:51

-
--- --- ---

I ATG-5802 自小客車

9

（2’35”）

0724:01

G
--- --- Y

J 不明 自小客車

10

（2’58”）

0724:24

-
--- --- ---

K APU-6603 自小客車

11

（3’00”）

0724:26

（I）
--- --- Y

L ACZ-3106 自小客車

12

（3’36”）

0725:0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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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車號 車種

進入事故

現場順序

（分’秒”）

GPS 時間

撞擊

對象

行車

紀錄

器資

料

視野輔助

系統資料

行車影

像

行車

電腦

資料

M AWW-1932 自小客車

13

（3’38”）

0725:04

L
--- --- Y

N 666-BV
營業

大貨車

14

（3’56”）

0725:22

K
--- Y Y

O BAY-5657 自小客車

15

（3’58”）

0725:24

（N）
--- --- Y

P BHX-7539 自小客車

16

（4’01”）

0725:27

-
--- --- ---

Q BJX-5285 自小客車

17

（4’23”）

0725:49

O
--- --- Y

R 6409-WS 自小客車 18/19

（時間無法

判定）

（Q） --- --- ---

S BAY-1623 自小貨車 - --- --- ---

T BDD-3999 自小客車

20

（5’21”）

0726:47

-
--- --- Y

U ASY-8280 自小客車

21

（5’22”）

0726:48

R
--- --- Y Y

V 520-X3
營業

曳引車

22

（5’51”）

0727:17

U Y
Y

（無可用資料）

--- Y

W 291-VF 自大貨車

23

（6’03”）

0727:29

V --- --- Y

註 1：撞擊對象欄當中（ ）代表因後續遭追撞而推撞前車之對象

註 2：Y: 取得資料 / ---: 無須安裝

當中 A 車、F 車及 V 車，依據交通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附件 16 行車

紀錄器規定，需安裝行車紀錄器，前述 3 輛車輛均安裝機械式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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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俗稱大餅，使用 1 日用行車紀錄卡。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 條 1 項

24 款，車輛所有人應備有 2 年內審驗合格證明，惟本案僅 V 車所有人提出

有效證明。A 車、F 車紙卡經檢視後發現已遭重複使用，以致無法有效判

讀，V 車紙卡為非原廠專用紙卡，但仍可透過第三方工具進行判讀。

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本會調查小組成員偕同原廠和泰汽車公司，由和

泰汽車進行下載行車電腦資料。

綜整所蒐集之行車紀錄器資料、視野輔助系統資料、行車電腦資料，與

行車影像紀錄，調查小組得以還原事故發生之時間序及關鍵資訊。當中發

生多車碰撞事件共 2 件，包括 F 車依序撞擊 D、B 車，與 V 車依序撞擊 U、

Q 車。

依據影像紀錄，事故係由 B 車從後方追撞 A 車開始，C 車於約 20 秒

後由後方接近，見前方車禍，向右閃躲至外側車道時擦撞 B 車；70 秒後，

D 車由後方撞擊 B 車；51 秒後，F 車追撞 D 車，D 車車頭往外側車道推擠，

F 車繼續往前撞擊 B 車，B 車再推撞 A 車，F 車最後停於外側車道。

依據行車電腦紀錄，B 車於遭 F 車追撞前並未熄火。B 車撞擊 A 車前

4.6 秒，車速為 104 公里/小時，油門踏板行程 28%，隨後即鬆開油門踏板

開始減速，B 車撞擊 A 車時車速為 47 公里/小時。相關數據如表 1.9-2。

表 1.9-2 由 B 車行車電腦資料彙整之操作相關資訊

時間

（s）

車速

（KPH）

油門踏板

（%）

剎車踏

板作動

剎車

油壓

（MPa）

引擎轉速

（RPM）

縱向加速

度

（m/s^2）

方向盤

角度8

（度）

檔位

-4.6 104 28 - 0 1800 -0.215 1.5 D

-4.1 103 0 - 0 1800 -0.359 1.5 D

-3.6 103 0 Y 0.14 1800 -0.574 0 D

-3.1 100 0 Y 1.20 1700 -1.795 1.5 D

-2.6 97 0 Y 1.34 1700 -2.01 3 D

-2.1 94 0 Y 1.39 1600 -1.795 3 D

8 向左轉角度為正，表 1.9-3 及 1.9-4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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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s）

車速

（KPH）

油門踏板

（%）

剎車踏

板作動

剎車

油壓

（MPa）

引擎轉速

（RPM）

縱向加速

度

（m/s^2）

方向盤

角度8

（度）

檔位

-1.6 90 0 Y 1.44 1500 -2.01 3 D

-1.1 82 0 Y 6.1 1400 -6.819 3 D

-0.6 67 0 Y 8.4 1100 -8.9739 3 D

-0.1 52 0 Y 10.18 1100 -8.973 9 D

0 47 0 Y 10.85 1100 -8.973 7.5 D

根據 D 車行車影像紀錄（如圖 1.9-1），D 車撞擊 B 車前，B 車駕駛側

前車門開啟，另有一人位於 C 車駕駛側前車門旁。另外根據 D 車於撞擊前

近 1 秒時，以約 21 幅畫面駛過 1 條車道線10及 2 個間距之行車影像11，推

算其撞擊前車速約近 85 公里/小時；並依據撞擊前 5 秒之行車影像僅能目

視 1 條車道線與其相鄰間隔判斷，此時能見度不足 16 公尺，如圖 1.9-2 所

示。

D 車之行車電腦資料僅記錄該車撞擊 B 車之事件，分別為一次正向撞

擊與一次側向撞擊，隨後車輛熄火，因此並未記錄後續遭 F 車追撞事件。

根據資料顯示，D 車撞擊前近 5 秒時車速為 101 公里/小時，油門踏板行程

為 0，撞擊時車速為 87 公里/小時，相關資料如表 1.9-3。

表 1.9-3 由 D 車行車電腦資料彙整之操作相關資訊

時間

（s）

車速

（KPH）

油門踏板

（%）

剎車

踏板

作動

剎車

油壓

（MPa）

引擎轉速

（RPM）

縱向加速

度

（m/s^2）

方向盤

角度

（度）

檔位

-4.85 101 0 - 0 1700 -0.215 1.5 D

-4.35 100 0 - 0 1700 -0.431 3 D

-3.85 99 0 - 0 1700 -0.144 3 D

-3.35 98 0 - 0 1700 -0.502 3 D

-2.85 98 0 - 0 1600 -0.359 1.5 D

-2.35 97 0 Y 0.10 1600 -0.646 4.5 D

9 此為允許紀錄極值，實際加（減）速度可能超過此值。
10 車道線係用以劃分各線車道，為白虛線，線段長 4 公尺，間距 6 公尺，線寬 10 公分。
11 D 車行車影像為 30 幅/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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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s）

車速

（KPH）

油門踏板

（%）

剎車

踏板

作動

剎車

油壓

（MPa）

引擎轉速

（RPM）

縱向加速

度

（m/s^2）

方向盤

角度

（度）

檔位

-1.85 96 0 Y 0.34 1600 -0.861 1.5 D

-1.35 94 0 Y 0.48 1600 -1.005 0 D

-0.85 93 0 Y 0.48 1500 -0.933 3 D

-0.35 91 0 Y 0.53 1500 -0.861 7.5 D

0 87 0 Y 5.95 1500 -8.973 -4.5 D

圖 1.9-1 D 車撞擊前之行車影像紀錄器影像

圖 1.9-2 D 車撞擊前約 5 秒之能見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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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1.9-3 所示，F 車行車紀錄器影像可見 A 車駕駛員、D 車車主及

乘客兩人由車輛左後方朝車輛右後方移動，但未見 B 車車主。另根據 F 車

撞擊前近 1 秒時，以約 18 幅畫面駛過 1 條車道線及 1 個間距之行車影像

12，可推算其撞擊前車速約為時速 60 公里/小時；並依據撞擊前 5 秒之行車

影像僅能目視車道線間距與下一車道線判斷，此時能見度應不足 16 公尺，

如圖 1.9-4 所示。

圖 1.9-3 F 車撞擊前之視野輔助前視影像

圖 1.9-4 F 車撞擊前約 5 秒之能見度示意圖

12 F 車行車影像為 30 幅/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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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車行車電腦紀錄僅記錄一筆正向撞擊資料，顯示其撞擊後車輛即熄

火故無後續遭Ｖ車追撞之紀錄。行車電腦資料顯示，Ｕ車撞擊前 5 秒車速

為 80 公里/小時，油門踏板行程 17.5%，撞擊前車時車速 60 公里/小時，相

關資料如表 1.9-4。

表 1.9-4 由 U 車行車電腦資料彙整之操作相關資訊

時間

（s）

車速

（KPH）

油門踏板

（%）

剎車

踏板

作動

剎車

油壓

（MPa）

引擎轉速

（RPM）

縱向加速

度

（m/s^2）

方向盤

角度

（度）

檔位

-5 80 17.5 - 0 1500 -0.072 1.5 D

-4.5 80 17 - 0 1500 -0.144 0 D

-4 80 17.5 - 0 1500 -0.287 0 D

-3.5 80 17.5 - 0 1500 0.287 0 D

-3 80 3.5 - 0 1500 0.072 1.5 D

-2.5 80 0 - 0 1500 -0.215 1.5 D

-2 79 0 - 0 1400 0.072 1.5 D

-1.5 78 0 - 0 1400 -0.502 1.5 D

-1 78 0 - 0 1500 -0.502 0 D

-0.5 77 0 - 0 1400 -0.215 1.5 D

0 60 0 Y 12.14 1100 -8.973 13.5 D

U 車撞擊 R 車後 26 秒，V 車行駛於外側車道撞上 U 車，並推撞前方

R 車、Q 車、O 車、N 車及內側車道 T 車；該車之視野輔助系統經讀取後，

未包含任何可用影像資料，惟依據其機械式行車紀錄器資料解讀結果（如

圖 1.9-5），V 車撞擊 U 車前最後一筆記錄車速約為近 46 公里/小時，時間

約為 0424:15 時13。

13 記錄時間非事故實際發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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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5 V 車行車紀錄卡解讀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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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現場量測資料

依據轄管雲林縣北港分局提供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資料（如圖 1.10-

1），最初撞擊點（即 B 車撞擊 A 車處）位於距 255.8 公里標示牌以北約 51.5

公尺處，A 車被 B 車追撞後停止於撞擊點前方約 32.4 公尺處；此後發生連

續追撞事故，共計牽連 21 輛車輛，事故區域約 120 公尺乘 9.5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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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1 事故現場示意圖（上圖為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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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醫療與病理

1.11.1 醫療救護作業

雲林縣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於當日 0727 時獲報後，派遣口湖、水

林 2 分隊，出動各式車輛及消防人員前往搶救，並請求嘉義縣消防局支援。

第 1 梯次救災人車於 0756 時到達現場，回報為連環車禍事故，有多人

受傷、2 人受困。其中受困 1 人救出後，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

由救護車送往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另 1 人救出後明顯死亡未送醫。8 名傷

患分別由救護車送往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及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救治。另有 2 名傷患自行就醫。

本次連環車禍事故救護任務，雲林縣及嘉義縣消防局共計出動各式車

輛 14 部（消防車 5 輛、救護車 9 輛），消防人員 29 名。

1.11.2 傷勢說明

本次事故造成 B 車（AXA-1257）駕駛人及 U 車（ASY-8280）副駕駛

座乘客死亡，依據嘉義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原因皆為創傷性

休克，死亡方式為意外。

1.12 生還因素

1.12.1 罹難者致命經過

B 車（AXA-1257）駕駛員

依據 C 車（AZH-9039）行車紀錄器後視角度畫面及 C 車駕駛員訪談紀

錄，B 車及 A 車（AAQ-106）兩位駕駛員於 B 車追撞 A 車後，曾下車於 B

車車頭左側短暫交談，隨後 B 車駕駛員返回車內，A 車駕駛員走向 B 車駕

駛座左側繼續與 B 車駕駛員短暫交談，如圖 1.12-1、1.1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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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 B 車駕駛員於追撞 A 車後下車

圖 1.12-2 A 車駕駛員走向 B 車駕駛座左側與 B 車駕駛員交談

B 車駕駛員返回車內後，該車後續遭受 D 車（BFJ-7797）及 F 車（KLC-

8667）兩度追撞，B 車駕駛員受困於車內，經救難人員救出時已明顯死亡。

U 車（ASY-8280）副駕駛座乘客

依據 U 車駕駛員訪談紀錄，車內 3 人於事故前皆繫妥安全帶，該車追

撞前方靜止之 R 車（6409-WS）後，車內 3 人皆無大礙。後續車輛追撞時，



27

車頭向後偏轉，副駕駛座乘客因未及下車，受困於車內，經救難人員救出

後，心肺功能已停止。

1.12.2 傷患致傷情形

本次事故共計造成 10 人受傷，詳細情形如表 1.12-1 所示。

表 1.12-1 傷患相關資訊

編號 車輛 傷患角色 受傷時機 受傷位置 安全帶 備註

1 A 駕駛員 後車追撞時 車外 無關 救護車送醫

2 D 駕駛員 追撞前車時 車內 有繫 自行就醫

3 D 前座乘客 追撞前車時 車內 有繫 救護車送醫

4 D 後座乘客-孩童 追撞前車時 車內 不確定 救護車送醫

5 D 後座乘客-孩童 追撞前車時 車內 不確定 救護車送醫

6 D 後座乘客-孩童 追撞前車時 車內 不確定 救護車送醫

7 D 後座乘客-孩童 追撞前車時 車內 不確定 救護車送醫

8 F 前座乘客 追撞前車時 車內 有繫 救護車送醫

9 O 駕駛員 後車追撞時 車內 有繫 救護車送醫

10 W 駕駛員 追撞前車時 車內 有繫 自行就醫

其中 A 車（AAQ-106）駕駛員因於 B 車（AXA-1257）追撞後下車，致

於 D 車（BFJ-7797）追撞 B 車（AXA-1257）及 F 車（KLC-8667）追撞 D

車時，兩度受到波及，倒地受傷，如圖 1.12-3、1.1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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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3 A 車駕駛員於 D 車追撞 B 車時受波及倒地

圖 1.12-4 A 車駕駛員於 F 車追撞 D 車時受波及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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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 9 名傷患皆於車內受傷，傷勢多為擦挫傷，其中兩人有輕微腦震

盪。依據訪談紀錄，9 名傷患中，有 5 名於事故前繫妥安全帶；其中 D 車

為 5 人座自用小客車，後座搭載 4 名年齡介於 7 至 12 歲孩童，因此至少有

1 名孩童未繫安全帶，該車駕駛員於訪談時表示，不確定後座孩童是否有繫

安全帶。

1.12.3 事故後緊急/減災應變作為

依據交通部提供資料，本次事故後之緊急/減災應變作為，如表 1.12-2

所示：

表 1.12-2 事故後緊急/減災應變作為

時間 應變作為

0739-0754
交控中心值班人員確認警廣訊息，致電雲林縣警察局確認事故發

生情形及地點，通知公路總局水上工務段前往現場處理。

0755-0759

水上工務段值班人員接獲斗南工務段來電轉達雲林縣警察局交通

隊通報台 61 線 255K（北上）口湖路段發生追撞事故；並接獲交

控中心傳真單。

0800

水上工務段值班人員通知台 61 線道路容貌開口契約廠商派交維

人力、警示車（配置移動性緩撞設施）協助警方交通維持、管制

車輛。

0811-0830

交控中心值班人員藉由警廣系統、台 61 線資訊可變標誌

（changeable message sign, 簡稱 CMS）及虛擬 CMS，發布道路通

阻情形周知用路人；依規定辦理事故初報（Line）、公路防救災資

訊系統（Bobe）災害通報。

0830-0845

水上工務段開口契約廠商人力及警示車（配置移動性緩撞設施）

抵達現場與警方辦理交通維持，配合警方於 261K 東石一交流道

北上車道，管制主線車輛提前匯出，另於 253K 水井交流道匯入；

259K 鰲鼓交流道則封閉北上入口匝道。

0845-0915 確認事故車輛共 6 輛大車、14 輛小客車，傷亡情形 2 死 8 傷，受

傷人員皆已送往醫院（北港媽祖醫院、朴子長庚醫院等）；辦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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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應變作為

故續報。

0930-1000

第五區養護工程處副處長抵達現場督導交通維持辦理情形，並請

示處長後成立應變小組，工程處指揮官主任工程司負責聯繫橫向

單位及陳報上級，現場指揮官副處長及水上段段長負責指揮交通

維持佈設及車輛機具調度。

1000-1107
拖吊車皆已抵達現場，等待警方及檢察官勘驗後，再開始拖吊作

業；辦理事故續報。

1108-1226
事故車輛車號確認完成，更正傷亡人數情形：2 死 9 傷；事故續

報、發布新聞稿，說明傷亡及處置情形。

1227-1336
檢察官現場已勘驗完成，事故車輛開始拖吊；事故續報、發布新

聞稿，說明現場車輛處理情形。

1337-1419
現場事故車輛拖吊完成，進行路面清潔作業；路面清潔作業完成，

14：15 開放通車；事故結報、發布新聞稿，說明開放通車。

1.13 測試與研究

無。

1.14 組織與管理

1.14.1 營業車輛業者基本資料

玄聖交通有限公司

玄聖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玄聖）所屬車輛計有營業大貨車 18 輛、

營業全拖車 2 輛、營業半拖車 4 輛及營業貨運曳引車 7 輛。

依據玄聖提供之駕駛員名單及自主檢查表，公司駕駛員 17 位均為靠行；

事故車輛 KLC-8667（F 車）為靠行至玄聖之營業大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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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聖於民國 109 年 3 月、6 月、7 月、10 月、11 月及 12 月各辦理 1 次

教育訓練；公司視駕駛員違規狀況，針對個別人員進行教育訓練，若無法

至公司參加者，則利用 Line 傳遞相關訓練內容。

正達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正達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達）所屬車輛計有營業大貨

車 9 輛、營業小貨車 1 輛、營業半拖車 61 輛及營業貨運曳引車 40 輛。

依據正達提供之駕駛員名單及自主檢查表，公司駕駛員 42 位均為靠行，

事故車輛 520-X3（V 車）為靠行至正達之營業貨運曳引車。

正達於民國 109 年 11 月 1 日曾辦理過 1 次教育訓練，課程時間 2.5 小

時，課程內容包含禁止酒後駕車及超時駕駛、行車應保持安全距離、注意

交通標誌及號誌、大型車內輪差及視野死角等議題，受訓人數為 10 人（未

含事故駕駛員）。

1.14.2 公路總局監理作為

公路總局依據公路法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等規定，負責汽車運輸業

之監理業務，監督汽車運輸業者公司營運安全管理狀況，確保運輸安全。

1.14.2.1 貨運業者安全考核紀錄

玄聖交通有限公司

玄聖於民國 108 年 6 月、8 月及 12 月於汽車貨運業營運安全預警指標

管理計畫14系統發生總項告警，嘉義區監理所雲林監理站（以下簡稱雲林監

理站）於民國 108 年 7 月 24 日、9 月 17 日及民國 109 年 1 月 21 日曾至公

司該公司辦理安全考核作業。

14 EIS（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管理計畫由公司管理、車輛管理、駕駛人管理 3 層面訂定 11

項風險指標，藉由總項指標或單項指標達告警條件方式顯示業者之風險，讓監理機關更容易掌握風險

業者，並實施督導查核，以強化公司治理、改善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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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 3 次 EIS 告警項目包含車輛超載、駕照逾期審驗及闖紅燈、超速

等違規狀況；依據雲林監理站查核結果顯示，玄聖所屬之駕駛員皆為靠行

車主，公司與駕駛員保有立即聯繫之方式，多以 Line 訊息告知行車安全及

駕駛道德等相關宣導資訊；車輛管理清冊及相關檢驗、保險、維修等證明

文件皆依規定備查，惟發現行車紀錄卡有基本資料撰寫不實或未更換之情

形。

正達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正達於民國 108 年至事故發生當時未達 EIS 系統告警標準，故未有至

該公司考核之紀錄。

1.14.2.2 公路總局對於汽車貨運業超載情形之管理作為

事故後，公路總局提供其對於汽車貨運業超載情形之預防管理機制與

作為，主要包含業者自主管理、對高風險業者之管理、大型車路檢聯稽及

超載違規取締，相關作為概要如下：

(1) 業者自主管理：針對貨運三業訂有安全考核作業要點，按該要點規

定，業者應於每月 5 日前填寫自主檢查表，該自主檢查表檢核項目

納入公司管理、駕駛人管理及車輛管理等 3 面向，並律定查核重點

及內容。針對超載違規部分，已要求業者依自主檢查表檢核重點及

內容，檢視該月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 29-2 條（超載）之件數，

掌握鴐駛人違規情形，加強公司安全管理，預防再發生超載違規。

(2) 高風險業者之管理：為減少運輸業車輛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員傷亡，

督導潛在高風險業者加強落實公司治理及督促駕駛員恪遵道路交

通安全相關規定，公路總局訂有EIS管理計畫，該計畫由公司管理、

車輛管理及駕駛人管理等 3 層面訂有 11 項風險指標，每月進行風

險評比，藉由單項指標及總項指標告警方式，讓監理機關更容易掌

握業者風險項目，以輔導業者改善。針對超載違規部分，已納入 EIS

告警項目，並針對總項告警業者辦理安全考核作業，輔導業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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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安全管理機制，預防再發生超載違規。

(3) 大型車路檢聯合稽查：為提升台 61 線大型車輛行駛之安全，公路

總局已協調沿線警察機關增加大型車路檢聯合稽查頻率，自民國

110 年 3 月起，由原先 7 處攔查點、每月排定 21 至 25 班次擴增為

13 處攔查點，班次則新增為每月 40 至 43 班次執行該路段路檢稽

查。

(4) 超載違規取締：台 61 線大型車輛行經頻繁，為維護該路段道路品

質，避免因車輛超載影響交通安全，已規劃於北、中及南部地區沿

線重車交通量較大路段各設置 1處地磅站，北部地區蘆竹地磅站已

於民國 108 年 4 月完工啟用，中部及南部地區目前正辦理規劃建設

中。其餘因路側腹地不足或交通流量大之市區範圍而無法設置地磅

站之路段，除已邀集台 61 線沿線工業區管理機關共同研商超載防

制並協請加強宣導勿超載外，另亦協調地方警察機關加強機動式巡

檢，於沿線攜帶活動式地磅協助稽查，經活動式地磅量測有疑似超

載之載重車輛，則由員警引導至鄰近與警察機關簽約之民間地磅站

過磅及取締。

1.14.3 駕駛人進入濃霧路段處置作為

依據公路總局提供資料，有關駕駛人進入濃霧路段處置作為之法規、

教育訓練、宣導及考照題目等資訊如下，其中考照題目詳附錄 3：

法規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15：

第 93 條—「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

者，應依下列規定：……二、行經設有彎道、坡路、狹路、

狹橋、隧道、學校、醫院標誌之路段、道路施工路段、泥

15 修正施行日期：民國 109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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濘或積水道路、無號誌之交岔路口及其他人車擁擠處所，

或因雨霧致視線不清或道路發生臨時障礙，均應減速慢行，

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第 94 條—「……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任意驟然減速、

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前車如須減速暫停，駕駛人應預先

顯示燈光或手勢告知後車，後車駕駛人應隨時注意前車之

行動。」

第 109 條—「汽車行駛時，應依下列規定使用燈光：……三、遇濃霧、

雨、雪、天色昏暗或視線不清時，應開亮頭燈。……」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16：

第 5 條—「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應依速限標誌指示。但遇

有濃霧、濃煙、強風、大雨或其他特殊狀況，致能見度甚

低時，其時速應低於四十公里或暫停路肩，並顯示危險警

告燈。……」

第 6 條—「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

離，在正常天候狀況下，依下列規定：一、小型車：車輛速

率之每小時公里數值除以二，單位為公尺。二、大型車：

車輛速率之每小時公里數值減二十，單位為公尺。……第一

項規定如遇濃霧、濃煙、強風、大雨、夜間行車或其他特

殊狀況時，其安全距離應酌量增加，並保持隨時可以煞停

之距離。」

16 修正施行日期：民國 108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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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於事故前編撰之駕訓班公版教材，針對汽車

除依速限標誌指示外，遇有濃霧，致能見度甚低時，其時速應低於 40 公里

或暫停路肩，並顯示危險警告燈，且其安全距離應酌量增加，並保持隨時

可以煞停之距離，並轉知各駕訓班作為學科教學之依據。

宣導

交通部道安會於「168 交通安全入口網」中刊登17提醒駕駛人霧季行車

安全之文宣內容如下：

臺灣因地形及季風因素，於每年冬、春兩季易發生起霧情形，該霧氣隨

著氣流四處飄移，容易影響駕駛人視線，高公局提醒用路人在霧季來

臨時，小心駕駛，遠離事故發生。

高公局彙整每年 11 月至隔年 3 月間，高速公路易產生起霧之路段為：

國道 1 號內湖、林口、楊梅、三義、彰化、員林、西螺、新營及仁德；

國道 3 號七堵、樹林、龍潭、關西、香山、南投、竹山、梅山、關廟及

田寮；國道 5 號坪林；國道 6 號霧峰系統至國姓等路段。當能見度在

500 公尺以下的大霧或濃霧時，對行車視線影響甚鉅，若用路人未保持

行車安全距離與注意車前狀態時，便容易發生交通事故。

因應「霧」季來臨，高公局提醒駕駛人行駛上述高速公路霧區路段時，

應特別小心駕駛、擴大行車間距，並請注意及遵照下列事項行車：

（一）能見度不佳時，應即開亮車頭大燈、霧燈及危險警告燈，以提醒

後方來車；如能見度太差時，建議從最近之交流道駛離高速公路，避

免將車輛停於路肩。

17 發布時間：民國 108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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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霧中行車時，應保持較長的跟車距離，小心駕駛並避免變換車

道，切勿緊急煞車或將車輛停於車道上，以維護行車安全。

除行經霧區路段要小心駕駛、提高警覺外，高公局也提醒用路人，若行

車時有相關問題，請透過隨車乘客撥打高公局 1968 免付費專線詢問，

當遇緊急狀況，儘量滑行至路肩，以及啟亮危險警告燈，並於車輛後

方 50-100 公尺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倘若汽車無法滑離車道時，則啟

亮危險警告燈並於車輛後方 100 公尺擺放車輛故障標誌，警示後方來

車，並立即撥打 1968 或 110 求援，而待援期間人員請退至護欄外或其

他安全處所，高公局祝您行車平安！

依據交通部及公路總局提供之資料，事故後公路總局對駕駛人進入濃

霧路段處置之宣導作為：

1. 於民國 110 年 2 月 22 日於公路人 FaceBook 粉絲團有相關遇濃霧

霾害時之駕駛注意事項，用以提醒駕駛務必減速慢行、拉大行車間

距外，並提出注意事項。

2. 要求公路人員訓練所之專業安全駕駛講師錄製宣導影片，供民眾瞭

解行車安全觀念。

3. 交通部道安會於「168 交通安全入口網」中，有「濃霧來襲 這樣做

保平安」之宣導文宣，供民眾、各地方道安體系同仁下載觀看使用。

因應濃霧或嚴重霾害等導致公路能見度不佳時，公路總局表示用路人

應特別小心駕駛、擴大行車間距，並請注意及遵照下列事項行車：

1. 請即開亮大燈、霧燈及危險警告燈，以提醒後方來車；於快速公路

路段，如能見度太差時，請從最近之交流道駛離快速公路。

2. 應減速保持較長的跟車距離，小心駕駛並避免變換車道，切勿無故

緊急煞車或將車輛停於車道上，以維護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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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車途中隨時收聽警察廣播電台路況報導，注意公路沿線提供之資

訊提早獲知路況，俾能事先有心理準備，及採取因應防範措施。

1.14.4 駕駛人避免二次事故處置作為

依據公路總局提供資料，有關駕駛人避免二次事故處置作為之之法規、

教育訓練、宣導及考照題目等資訊如下，其中考照題目詳附錄 3：

法規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18：

第 3 條—「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一、

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

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二、

有受傷者，應迅予救護，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三、發生

火災者，應迅予撲救，防止災情擴大，並儘速通知消防機

關。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但無人

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或有人受傷且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

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將車輛移置

不妨礙交通之處所。……」

第 4 條—「前條第一款規定適當距離如下：一、高速公路：於事故地

點後方一百公尺處。二、快速道路或最高速限超過六十公

里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方八十公尺處。……前項各款情形，

遇雨霧致視線不清時，適當距離應酌予增加；其有雙向或

多向車流通過，應另於前方或周邊適當處所為必要之放置。」

18 修正施行日期：民國 104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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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於事故前編撰之駕訓班公版教材，針對汽車

發生事故時之處理，除針對一般道路及國道（含高快速道路）分別繪有處

理程序圖外，並製作避免發生二次事故之動畫及影片案例，教授學員於發

生事故時應處理之事項及避免二次事故之作法，以確保用路人安全。

宣導

公路總局曾於民國 108 年度製作相關宣導小卡，讓駕駛人能隨車攜帶，

透過淺顯易懂且條例方式說明應變處理五步驟，其內容如圖 1.14-1 所示。

圖 1.14-1 交通事故處理流程宣導小卡

另交通部道安會於「168 交通安全入口網」中，亦刊登19「A3 車禍現場

事故處理懶人包」之宣導文宣，其內容如圖 1.14-2 所示

19 發布時間：民國 108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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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2 A3 車禍現場事故處理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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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交通部濃霧偵測與應變機制

依據交通部於事故後提供之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濃霧偵測與應變機制

分述如下：

1. 高速公路：

(1) 針對國道易發生濃霧之路段，高公局共建置 53 座濃霧偵測器，

其中 29 座濃霧偵測器，由高公局自行管理。另北、中區 24 座

濃霧偵測器，與氣象局合作完成建置，可以提供更精準之能見

度資訊。另預定於民國 110 年 4 月底南區路段完成 12 座後，

總數可達 65 座。

(2) 當濃霧偵測器偵測到道路能見度低於 300 公尺時，即會連動濃

霧事件偵測系統，透過鄰近資訊顯示標誌（CMS）告知用路人，

啟動 CMS 上方之閃光告警燈，並透過高速公路 1968App「自

訂推播/路況事件推播 LBS20/天候事件」推播功能告知用路人。

2. 快速公路：為發生濃霧或嚴重霾害等導致能見度不佳路段應變機制

檢討，說明如下：

(1) 預判部署：利用每日氣象顧問單位提供隔日可能發生霧霾地區

預判情資。

(2) 偵知確認：公路總局各區養護工程處交控中心人員除透過每日

例行 CCTV 輪播監控作業，輔以依情資比對氣象局濃霧特報資

訊偵知，就可能發生霧霾地區預警發生時間前啟動外，亦納入

各工程處工務段每日巡查作業，以加強確認轄區路段情形。

(3) 行動應變：經偵知確認階段發現霧霾路段能見度不佳時，值班

人員透過 CMS、警廣、幸福公路 APP、即時路況網頁、交控系

統資料交換等相關管道發布宣導。

20 Location Based Service 路況事件推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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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進作為：為強化西濱快速公路天候事件預警資料來源，與中

央氣象局合作於雲林（四湖路段）及嘉義（東石路段）完成建

置氣象站共 2 處，其功能包含氣象及能見度資料收集，結合上

游資訊可變標誌及幸福公路 APP 等訊息管道，發布濃霧、強風

事件等警示路況資訊，以強化台 61 線西濱快速公路事件管理

能力。預計民國 110 年 11 月前完成西濱公路彰化至台南路段

設置共 8 處氣象站（含上述 2 處），民國 111 年 3 月前完成新

北至台中路段段增設共 8 處氣象站，全線共計設置 16 處氣象

站。

1.15 其他資料

1.15.1 訪談資料

為還原事故經過，特別是造成 B 車駕駛員及 U 車副駕駛座乘客死亡之

撞擊過程，調查小組訪談相關車輛駕駛員，針對操作過程及目擊情形進行

瞭解，問項亦包括個人駕車經驗、濃霧因應、對二次事故預防之認知及傷

勢情況等。其中 A、C、D、F 車駕駛員與 B 車撞擊過程相關，O、Q、R、

U、V、W 車駕駛員與 U 車撞擊過程相關，分如下述。

1.15.1.1 A 車駕駛員

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日駕駛載運瓦斯桶之大貨車沿台 61 線由南往北行

駛，車上僅其一人；到達事故地點時因遭遇濃霧而減速，不知何故遭後方 B

車追撞後，感覺暈暈的，沒有下車21，直到被送至嘉義長庚醫院後才醒來，

對於遭 B 車追撞之後的細節沒有印象。

依據雲林縣政府警察局北港分局調查筆錄，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日由臺

南市出發，原預計載運瓦斯空桶前往彰濱工業區進行檢查，不清楚瓦斯空

21 依據 C 車行車紀錄器後視角度畫面及 C 車駕駛員訪談紀錄，A 車駕駛員於 B 車追撞 A 車後，曾下車

與 B 車駕駛員短暫交談；後續 D 車追撞 B 車及 F 車追撞 D 車時，A 車駕駛員曾兩度受到波及，倒地

受傷。



42

桶數量及重量。受訪者亦表示，遭後方 B 車追撞後，感覺暈暈的，沒有下

車，直到被送至醫院後才醒來，對於遭 B 車追撞之後的細節沒有印象，亦

不知道 B 車駕駛員狀況。其個人頭部及右手肘受傷，各縫 3 針及 5 針。

1.15.1.2 C 車駕駛員

受訪者具自小客車駕駛資歷約 4 到 5 年。由於工作緣故，於過去 3 年

內，每週會有 5 至 6 天行經事故路段，其中約有 2 至 3 次遭遇濃霧，發生

地點不固定，但之前的能見度並未下降到事故當日那樣低。

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日於大霧中行經事故路段時，原行駛於內側車道，

因看見前方 A、B 兩輛事故車輛停止於車道上，遂緊急閃避至外側車道，

停止後曾下車察看是否擦撞到 B 車，發現除左後視鏡外殼脫落外，其餘車

身部位並未受損。

受訪者下車前，即聽到 A、B 兩車駕駛員在理論的聲音，對話內容大致

為「霧這麼大怎麼還開這麼快、直接從我後面撞上去…」等；受訪者下車

後，看見 A 車駕駛人站在 A 車右後方，但對於 B 車駕駛員的位置則沒有印

象。受訪者查看完車損狀況，仍站在自己車子的右後方、正準備將車輛移

往路肩時，後方 D 車即已追撞上來；D 車停止後，D 車駕駛員下車趕緊將

後座孩童帶下車往路肩移動，約莫不到 30 秒時間，F 車隨即又追撞上來，

撞擊力道很大，除導致 A 車上的瓦斯桶四處噴飛，也造成自己的車輛（C

車）前後保險桿、左前葉子板及避震器及左後尾燈受損。

受訪者於事故現場並未送醫，係於完成筆錄後，因頭暈及腳痛，自行前

往嘉義長庚醫院急診，診斷之傷勢為暈眩及腿部拉傷。

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日駕車時有繫安全帶，事故後車上安全氣囊未爆

開；該車配備自動煞停功能，引擎發動後會自動開啟，在過去的駕駛經驗

中，自動煞停功能曾作動過幾次，但事故當下應該沒有作動，受訪者認為

可能是自己在接近前車時緊急切換車道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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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過去在考駕照及回訓時所接收到的觀念，當於高速公路或快速道

路上發生行車事故，在車輛還能移動的情況下，應該用粉筆記錄位置及拍

照後，趕緊將車輛移到路肩，而不是停放在車道上；如果事故發生在平面

道路，則應在事故地點後方 100 公尺處放置三角警告標誌。但是依照本次

事故的情況，如果駕駛員真的欲前往事故地點後方 100 公尺處放置三角警

告標誌，很可能在行走的過程中就遭到後方車輛撞上。

受訪者表示，過去駕車於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遭遇濃霧時，除了將大

燈、霧燈及雙黃燈全部開啟並放慢車速外，在適當情況下會先下交流道或

暫停於路肩等待濃霧散去；事故當日則是開啟遠光燈及霧燈，行車速度則

已無印象。然而在本次事故當時濃霧的情況下，即使將大燈、霧燈及雙黃

燈全部開啟，仍然直到非常接近時才看得到前車，因此建議相關單位應該

從濃霧偵側及道路設施方面（例如：反光材質標線及鋪面、照明設備）著手

改善。

1.15.1.3 D 車駕駛員

受訪者具 10 年以上自小客車駕駛經驗，副駕駛座為其配偶，後座載有

4 位孩童。

事故當日上午台 61 線天氣晴朗，能見度很好，當行駛至事故路段時，

發現一片煙霧朦朧，不知道是煙、霧還是霾所造成，進入後發現能見度降

低，看不清楚前方，因不確定後方狀況，曾輕踩煞車，由於眼睛保持直視前

方，故未注意當時車速，感覺時速約為 60 至 70 公里/小時左右，當看見前

方停放一部車輛（B 車）時，已來不及煞停而追撞上去。

受訪者表示，追撞前車後，駕駛座及副駕駛座前方、側方安全氣囊皆已

爆出，第一時間想到後方隨時會有來車追撞，隨即下車並將後座孩童帶至

安全處，再回頭欲開啟副駕駛座車門時，隨即聽到很大的碰撞聲，發現自

己的車子已被後方來車追撞，由於撞擊過程非常突然，並未看清過程，只

發現自己的車輛已從原先在內側車道被撞成打橫並撞及外側護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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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跑向副駕駛座將妻子救出車外，並再次確認後座已無任何人留在車內。

由於有孩童受傷，在安撫的同時並向路人確認已經報警，全家人後續於路

旁等待救援。

受訪者表示，自己及坐於副駕駛座之妻子於行車過程均繫妥安全帶，

不記得後座 4 位孩童乘坐位置，亦不確定孩童是否有繫安全帶，但可確定

後座僅 3 條安全帶。由於孩童皆已就讀小學，體重超過 20 至 30 公斤，應

已不需再使用兒童安全座椅。

有關所駕駛車輛之主、被動式安全配備，受訪者表示，該車應該具備類

似主動跟車、偏離車道警告及上坡起步防滑等功能，由於平常發動汽車後

即正常行駛，並不會針對安全配備進行設定，亦不清楚是否有特定的啟動

程序，因此並不知道事故當日安全配備是否正常運作。有關事故當日車燈

開啟狀態，受訪者表示應係設定於自動模式，應會隨周遭環境狀況自動調

整應開啟的車燈；事故當日於妻子提醒下曾開啟霧燈，未開啟雙黃燈（危

險警告燈）。

受訪者表示，進入霧區時，駕駛員應慢慢減速，不應急煞，以避免後車

追撞，不宜任意變換車道，亦不適合停靠於路肩；倘若下次再遭遇類似濃

霧情形，將放慢車速，開啟雙黃燈，盡速下交流道。

鑒於本次事故較為嚴重之傷害均係於二次事故中所造成，受訪者表示，

事故發生後，第一時間僅想到如何離開車子，且當時能見度應低於 5 公尺，

在無法掌握後方狀況的情形下，不敢打開後車廂取出三角警告標誌放置於

車後，亦不會想到對事故現場進行拍照舉證，更不該停留在車道上互相理

論。基於現行保險理賠及相關法規考量，交通事故發生後應等候交通警察

到場、拍照後始能移車；但針對濃霧環境下發生交通事故，倘若車子尚能

移動，應將事故車輛移至安全區域，保持車道淨空，始能避免二次事故發

生，希望能直接依車輛受損情形進行事故判定，假如事故當日前兩輛車（A

車及 B 車）發生事故後能將車道淨空，相信後續情形不至於如此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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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事故發生前一晚約 2200 至 2300 時上床就寢，睡眠品質

普通，事故當日早上約 5 點多起床，約 6 點左右從家裡出發。

對於事故後酒測值超過標準，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日並未飲酒，應係前

一晚約 1900 至 2200 時與朋友聚會食用薑母鴨，並飲用一瓶多的啤酒，可

能本身代謝較差或其他因素，此部分不得而知；但受訪者自認事故當日意

識清楚、正常，身上亦無任何酒味，事故後酒測值為 0.23，曾要求警方再

測一次但遭拒絕。

針對此次事故之安全提升、改善方面，受訪者建議：因平常並未收到任

何有關濃霧狀況下之行車安全知識，除應放慢速度及開啟大燈外，應多加

宣導進入濃霧區域時之正確行車安全觀念及處置方式；另於濃霧狀況下發

生事故，若不宜移動車輛，需等待警方抵達現場處理，此時應如何警告後

方來車，避免閃避不及，建議設計容易記憶之口訣，以更有效率、更清楚的

方式教導社會大眾應該如何處理。另建議於濃霧路段前方盡早提醒前有濃

霧小心行駛，或盡速下交流道繞道行駛。

受訪者表示，本次係第一次行駛事故路段，並不清楚該路段是否容易

遭遇濃霧，在之前的開車經驗中，未曾於高速公路上遇到類似濃霧狀況，

僅曾於山區遭遇類似情形；若不能提早發出濃霧警示，提醒用路人放慢速

度、開啟大燈、盡速下交流道，未來類似的事故將有可能再次發生。

1.15.1.4 F 車駕駛員

受訪者為職業大貨車駕駛員，大貨車駕駛資歷約 1 至 2 年。副駕駛座

為其女性友人。

事故當時所駕駛車輛為運送飼料之營業用大貨車，車重 9 公噸、限重

17 公噸，車上所載運飼料之重量，約為 7 至 8 公噸。受訪者係於事故前一

日前往飼料廠載貨，進入飼料廠時為空車，過磅後前往領取出貨單，上面

標註需載運之飼料重量，依據該出貨單前往指示之飼料桶上料，離開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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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時需再過磅一次，飼料廠工作人員比出「OK」手勢，即表示承載之飼料

重量正確。

事故前一日約於 2200 至 2300 時入睡，事故當日 0500 至 0600 時起床，

睡眠狀況良好，約 0600 至 0630 時自臺南新營出發，預計前往中部兩處下

料。

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日進入事故路段前之路況良好，並未起霧，當時車

速約為 90 公里/小時；接著開始出現小霧，能見度還可以，都還看得到，遂

減速至約 70 公里/小時；接著因看見右前方一輛曳引車（G 車）急煞，遂減

速至約 50 公里/小時，當時怕後車追撞，不敢開得太慢；接著進入濃霧區，

於內車道行駛時突然看到前方停止之車輛（A、B、D 車），當時距離僅約 5

至 10 公尺，印象中前方車輛未開啟後方燈光，受訪者判斷當時車速約為 50

公里/小時，雖踩煞車但仍撞上前車；撞上後注意到右側沒車，遂往右側閃

避，最後停止於路肩上，未遭後車追撞。判斷當時車速約 50 公里/小時，有

踩煞車仍撞上前車；撞上後注意到右側沒車，遂往右側閃避，車輛於路肩

停止，未被後車追撞。

受訪者表示，進入霧區後，曾開啟大燈（近光燈）與霧燈，未開啟閃光

警示燈。事故當時車上兩人皆妥繫安全帶，該車未配備安全氣囊與主動煞

停設備。

受訪者於車輛停止於路肩處後，自行開啟駕駛座車門下車，移動至右

側欲開啟副駕駛座車門協助女性友人下車，但因車門變形無法開啟，遂回

到左側上車，當時女性友人於副駕駛座上雖遭駕駛艙內裝擠壓，但未完全

受困，將其拉出、抱至駕駛座後，兩人離開車輛。受訪者與女性友人下肢與

腳板皆有挫傷及擦傷，係於撞擊前車過程中受車內內裝擠壓所致，但仍可

自行下車與行動。下車後曾聞到瓦斯味，擔心瓦斯爆炸，兩人遂跨越路肩

護欄等待救援。由於後方已停放許多車輛，故未再開啟閃光警示燈或放置

三角警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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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安置好女性友人後，曾詢問其他車輛有無人員受傷；救難

人員抵達現場後，由後方向前搜尋受傷人員，始發現 B 車車內有人受困。

受訪者於事故後因留在現場配合警方處理，故未就醫，女性友人則由救護

車送醫。

受訪者於事故前 2 至 3 個月期間，幾乎每日皆開車行經事故路段，雖

曾遭遇起霧情況，但第 1 次碰到這麼濃的霧。

受訪者表示，駕駛員進入霧區時應採取減速、保持安全車距、開啟大燈

等作為，駕訓班曾提供相關宣導，平日雇主及同事間亦會相互叮嚀提醒。

發生車禍時，應將車輛移往路肩，沿路肩往後走，於車輛後方放置三角錐

警示，或設法提醒後方來車，而不是花時間在爭論，尤其本次事故地點位

於快速道路，駕駛員應更謹慎處理，避免後車追撞，這些應該是基本常識，

駕訓班也有宣導。

1.15.1.5 O 車駕駛員

受訪者具 10 餘年汽車駕駛經驗，自述平日注意行車安全，定期檢查行

車紀錄器記憶卡、車輛油電水等。因往返新營與四湖之間通勤約 4 年多，

故對台 61 線路況熟悉，該路段春季有霧、夏季有雨、秋季霧霾、冬季強風。

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日約 0530 時起床，睡眠正常良好。當日從新營出

發開了 30 分左右，快到東石時有一些霧，環保局或氣象局似有發布霧霾預

報。快到橋上時，霧或霾開始變得嚴重，能見度更差。台 61 線速限 60 公

里/小時，受訪者駕車時速約為 60 至 70 公里/小時，印象中沒有開啟大燈或

霧燈，因車輛本身會自動感應開啟，也未使用定速巡航功能。當時約 5 秒

鐘經過 1 個霧團，與一般濃霧狀況不同。

煞車後停止於一農產大貨車（N 車）後方，並未碰撞；開啟危險警告燈

準備下車移動到路肩，尚未解開安全帶時，即遭後方車輛（Q 車）從左後方

推撞，安全氣囊爆開，車頭塞入前方大貨車下方，前擋風玻璃破裂飛濺至

受訪者臉部，下肢亦有擦挫傷。下車後移動至前方 N 車底盤處躲避後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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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撞擊，因受訪者認為，如同地震時逃生一般，應找堅固的樑柱掩蔽較為

安全。

由於當時只意識到自身車輛與前後方車輛之碰撞，加上受到濃霧及向

前方逃生等因素影響，故對於更後方其它車輛後續碰撞情形並不清楚。等

待救援時，曾見到 6、7 人受傷流血。

受訪者認為，駕駛人面對濃霧情況，須開啟霧燈及危險警告燈減速通

過，待能見度回復後再加速離開。若駕駛員保持適當安全距離並減速慢行，

應可減輕事故傷亡。

1.15.1.6 Q 車駕駛員

受訪者具 30 年以上汽車駕駛經驗，當日 0530 時起床，精神良好。行

經嘉義時東側有霧，像低雲一樣，約在胸部高度，但西側仍是清楚的。行經

口湖鄉椬梧段時有霧，當時車速約為 80 至 90 公里/小時。事故地點位於跨

越溪流之橋上，一開始能見度約有 50 公尺，後來霧越來越濃，碰撞前即已

開啟大燈（近光）與前後霧燈，原欲開啟危險警告燈但來不及，突然看見前

方靜止車輛時，距離只剩下約 3 至 5 公尺，煞車不及追撞前車（O 車）後，

自身車輛安全氣囊全爆開，未使用定速巡航或自動跟車功能。

受訪者表示，碰撞後隨即下車開啟 O 車車門，詢問該車駕駛是否受傷，

並請其儘快下車。隨後受訪者攜帶三角警示標誌，沿中央紐澤西護欄向後

方移動 50 至 100 公尺，試圖以喊叫及揮動雙手方式警示後方車輛，阻止更

大傷害。惟當時雖可聽到車輛加速聲音，但直到距離 3 至 5 公尺時才能看

到來向車輛。由於受訪者需注意後方來車，避免自身受到撞擊，故不清楚

後續追撞情形。

受訪者認為，遇到濃霧時，須減慢速度，看地面標線。天氣因素影響很

大，台 61 線因靠近海邊，這個季節容易產生濃霧。希望相關單位能設置濃

霧警示，並於必要時封閉道路。



49

1.15.1.7 R 車駕駛員

受訪者具 8、9 年汽車駕駛經驗，持有 3.5 噸貨車及自小客車駕駛執照。

事故前一晚約 2200 時就寢，事故當日約 0600 時起床，睡眠品質良好；行

經西濱台 61 線時，發現有濃霧情形，於是放慢車速行駛，印象中曾開啟小

燈，當接近事故路段時，看到前方發生車禍且有車輛占據車道，立即踩煞

車，因當時車速較慢，故來得及煞停，未追撞任何車輛。車輛停止後，隨即

下車至慢車道處避讓，未前往後方放置三角警示標誌，以免遭後方來車追

撞，故此次事故並未受傷。事故當時有繫妥安全帶，該車無主、被動安全配

備。

受訪者至慢車道避讓不久，後車（U 車）即追撞上來，並將自身車輛推

撞至前方車輛（Q 車），造成受訪者車輛之車尾及後車（U 車）車頭向右偏

移，後續還有 2 至 3 次追撞，但因受訪者前往前方避讓，故未看到追撞過

程。待現場狀況穩定後，返回現場看到後車（U 車）中有一位女士受傷已無

意識。

受訪者表示，後車（U 車）追撞自身車輛後，U 車車頭向右方偏離，但

偏離幅度並未太大，後續車輛繼續追撞時，才造成 U 車車頭向右後方較大

幅度的偏離。

1.15.1.8 U 車駕駛員

受訪者取得駕駛執照 10 餘年，最近 3、4 年較常開車，曾行駛西濱快

速道路。事故當日約 0600 時從屏東出發，載父母前往雲林，母親坐於副駕

駛座，父親坐左後方座位，3 人均繫妥安全帶。行經事故路段遭遇濃霧時，

車速約為 50 公里/小時，看見前方有靜止車輛，因反應不及而撞上前車（R

車）。之後一輛曳引車（V 車）撞上受訪者車輛，導致車輛旋轉，車頭朝向

後方，曳引車車頭向左偏；幾秒鐘後，另有一輛水產大貨車（W 車）撞上

曳引車，大貨車車頭全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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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撞擊前方靜止車輛（R 車）後，自身車輛 2 具安全氣囊

爆開，車內 3 人皆無大礙，受訪者與父親解開安全帶下車，母親尚未下車。

受訪者聽到曳引車按喇叭，回頭看見曳引車（V 車）駛來，隨即跳開閃避撞

擊。本身車輛撞擊 R 車後，車頭原朝向前方，被曳引車撞擊後偏轉，不清

楚是逆時鐘或順時鐘方式，最後大貨車（W 車）再撞上曳引車時，並未改

變受訪者車輛車頭朝後的方向。

後續追撞停止後，發現父親在車外右手邊，母親原坐於副駕駛座，車門

未開啟，遭曳引車撞擊後自駕駛座甩出來，上半身趴在地上，下半身仍在

駕駛座上，面部朝下拉不起來。受訪者在外側縣道處等待救援時，才知道

前方也發生車禍，當時救護車輛很難進入西濱快速道路，後來係從側邊縣

道接近搶救。受訪者母親送到朴子醫院已是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22狀態，無

呼吸心跳及意識，父親胸部悶痛，受訪者手部皮肉傷。

受訪者車輛無配備主動煞停、車道維持及車距維持功能。因該車配備

日行燈，故未開啟大燈、霧燈或故障警示燈。當時能見度只有約 5、6 公尺，

開啟尾燈作用不大。

受訪者認為，西濱公路該路段易起濃霧，載重大型車輛也多，遭遇濃霧

較為危險，駕駛員應先減速避免追撞並下交流道。一般撞擊事故後，應於

後方擺放故障標誌，但當時因曳引車來的太快，沒有時間反應，及時逃離

已是幸運，很難避免二次事故，未來該路段即使裝設濃霧偵測設備，駕駛

人仍需小心。

1.15.1.9 V 車駕駛員

受訪者為職業駕駛員，具 30 年以上開車經驗，事故當日所駕駛之曳引

車為車行所有。

22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簡稱 OH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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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事故前一日晚上約 2000 至 2100 時就寢，事故當日約 0400

時起床，0500 時許發車，預計空車北上返回新北市，行經西濱公路台 61 線

北上 256 公里左右發現有霧的現象，車速約為 60 至 70 公里/小時，因過去

曾有遭遇濃霧之駕駛經驗，故開始放慢車速，起先能見度約 40 至 50 公尺，

印象中有開啟小燈；約於北上 255 公里處上橋，霧的情形慢慢越來越濃，

能見度約為 10 公尺，車速約為 30 至 40 公里/小時。

事故發生前，維持車速約 30 至 40 公里/小時行駛於外側車道，當看見

內側車道停放一輛黑色自用小客車時，心裡覺得有些不對勁，由於當時能

見度僅剩 5 至 6 公尺，故看見前方發生事故停放許多車輛時，因踩煞車不

及而發生追撞，前方事故車輛是否有開啟閃光黃燈，已無印象。

受訪者表示，追撞前車（U 車）後，自己的曳引車已經熄火，一開始還

不算嚴重，第一時間因為係由正後方追撞前車，故曳引車車頭並未偏離，

雙方都還停留在外側車道；不到 3 秒鐘，後方貨車（W 車）隨即追撞上來，

並推撞前方事故車輛，由於後方貨車的撞擊較嚴重，使得受訪者所駕駛的

曳引車車頭偏向內側車道，並連帶造成前方自小客車（U 車）車頭偏離，幾

乎成逆向的結果。

受訪者於本次事故中並未受傷，追撞前方自小客車後，仍坐在駕駛座

上，尚未解開安全帶開門下車，後方貨車隨即較嚴重追撞，打電話報警後

趕快下車查看後方，發現後方貨車已緊貼在曳引車後，撞擊情況嚴重，前

往查看該貨車駕駛狀況，發現其已自行下車，口頭確認其並未受傷，且副

駕駛座並未坐人，受訪者即自行跨過護欄至一旁台 17 線避讓。受訪者表示，

曳引車車齡超過 10 年，無安全氣囊，亦無任何偵測、保持前車距離、可自

動煞車的先進配備。曳引車僅前方保險桿、鈑金及左右兩側裂開，水箱內

凹，但駕駛艙內並未有任何變形、擠壓，故後續離開駕駛座並未受到任何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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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所駕駛的曳引車裝有行車紀錄器，與前後方及左右兩側

輔助視野之攝影鏡頭屬同一套系統，不確定事故當日是否開啟輔助視野攝、

錄影功能。

依其多年開車經驗，當行駛車輛進入霧區後，應開啟大燈及霧燈，車速

應該放慢，閃黃燈也需要開啟；此次事故係前方已發生兩波連環事故，受

訪者應該算是第 3 波事故，當天若事故發生後立即報警，警察能盡速抵達

現場，應不致如此嚴重，印象中是有人至後方攔車警示，且均已開啟閃黃

燈，才未再發生後續追撞。

受訪者經常行駛西濱台 61 線道路，發生濃霧的情形並非固定在某些路

段，過去遭遇濃霧時，能見度尚有約 50 公尺左右，事故當天日濃霧狀況比

以前嚴重，過去未曾在台 61 線遇過能見度這麼低的濃霧。建議相關單位應

設法架設濃霧偵測器，提早提醒用路人。

1.15.1.10 W 車駕駛員

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日行經雲嘉大橋附近遭遇大濃霧，隨即開啟大燈

並放慢車速；看見前方 V 車時，車速約莫 30 至 40 公里/小時，受訪者立即

煞車並向左閃避，但因距離很近，仍舊煞車不及撞上；不曉得 V 車是否開

啟尾燈。

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時有繫安全帶，追撞後因左側車頭受損較不嚴重，

仍可自行脫困，隨後家人到場後，由家人接送自行就醫。

1.15.2 事件序

本小節依據多台事故車輛之行車影像紀錄器以及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資

料，並彙整雲林縣、嘉義縣消防局紀錄之救護時序、公路總局應變處理時

序，整理事故時序表，詳表 1.15-1。

表 1.15-1 事故時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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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時間 說明

1 0721:21~23
載運瓦斯桶之自用大貨車（A 車）前方出現一輛緩速之自

小客車，故切換至內側車道後亦緩速行駛

2 0721:29 後方銀色自小客車（B 車）行駛於內側車道撞上 A 車

3 0721:39 A 車遭撞後停於內側車道

4 0721:45~47
灰色自小客車（C 車）閃過內側車道的 B 車後，在外側

車道停下，位置位於 A 車右後方

5 0721:48~50 B 車持續於內側車道緩速向前移動

6 0722:20 B 車駕駛座旁出現人影

7 0722:37
B 車駕駛座旁有 2 人影走向車後方（其中 1 人站在駕駛座

旁）

8 0722:46 站在 B 車駕駛座旁的人影往 A 車方向走去

9 0722:55 白色自小客車（D 車）行駛於內側車道撞上 B 車

10 0723:12
銀色自小客車（E 車）煞停於外側車道之 C 車後方，未

撞上

11 0723:20~26 D 車駕駛下車查看車前狀況

12 0723:40
藍白色營業大貨車（F 車）行駛於內側車道，駕駛表示看

不到前方，此時距 D 車約 130 公尺

13 0723:30~47 D 車後座乘客下車（4 位孩童）

14 0723:47
F 車追撞 D 車，D 車車頭往外側車道推擠，F 車繼續往前

撞擊 B 車，B 車再推撞 A 車，F 車最後停於外側車道

15 0723:48~58 D 車遭推至 C 車前方，D 車靜止後副駕駛座乘客下車

16 0723:50
後方營業曳引車（G 車）於外側車道煞停，未撞上前方車

輛

17 0724:01 灰色自小客車（I 車）行駛於外側車道撞上 G 車

18 0724:26
紅色自小客車（K 車）煞停於外側車道之 I 車後方，未撞

上

19 0725:22
營業大貨車（N 車）行駛於外側車道撞上前方 K 車並推

撞 I 及 G 車

20 0725:24
白色自小客車（O 車）煞停於外側車道之 N 車後方，未

撞上

21 0725:49
咖啡色自小客車（Q 車）行駛於外側車道撞上 O 車並推

撞 N 車（N 車未明顯再往前推撞）

22 0726:02 Q 車駕駛下車詢問 O 車駕駛狀況

23 N/A
白色自小客車（R 車）煞停於外側車道之 Q 車後方，未

撞上

24 0726:47
黑色自小客車（T 車）煞停於內側車道之自用小貨車（S

車）後方，未撞上

25 0726:51~56 T 車緩速向前行駛

26 0726:48
白色自小客車（U 車）行駛於外側車道撞上 R 車，並推

撞前方 Q 車

27 0727:17 營業曳引車（V 車）行駛於外側車道撞上 U 車，並推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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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時間 說明

前方 R 車、Q 車、O 車 N 車（N 車未明顯再往前推撞）

及內側車道 T 車

28 0727:29

自用大貨車（Ｗ車）行駛於外側車道撞上Ｖ車，並推撞前

方 U 車、R 車、Q 車、O 車 N 車（N 車未明顯再往前推

撞）及內側車道 T 車

29 0727:53 雲林縣消防局接獲通報

30 0739~0754
公路總局交控中心致電雲林縣警察局確認事故發生情形及

地點，通知水上工務段前往現場處理

31 0756 消防救護人員陸續抵達現場

32 0811~0830 公路總局交控中心值班人員發布事故訊息

33 0830~0845 公路總局配合警方進行現場及上游路段交通維持及管制

34 0930~1000 公路總局成立應變小組

35 1015 拖吊車抵達現場

36 1227 檢察官現場勘驗完成

37 1415 所有事故車輛拖吊完成，現場開放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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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事故車輛基本資料及損壞情形

 車輛基本資料

自用大貨車基本資料

事故車輛 A 為民國 91 年 1 月出廠之 CMC 中華總重 11 公噸自用大貨

車（如圖 1），型號 FUSO FK，為南一昌液化煤氣行（以下簡稱南一昌）所

有之車輛。車輛資料如表 1。

圖 1 事故車輛 A

表 1 事故車輛 A 行照登錄資料

牌照號碼 AAQ-106 自用大貨車

車主 南一昌液化煤氣行

廠牌 中華

型式 FK617UMS

車身樣式 框式/視野輔助 1

引擎號碼 6D16-939626

排氣量 7,545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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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照日期 民國 102 年 2 月 5 日

出廠年月 民國 91 年 1 月

車重/總重 5.38 / 11.0 公噸

車長/車寬/車高 944 / 242 / 258 公分

軸距/前輪距/後輪距 554 / 178 / 166 公分

輪數 6 輪（2 輪/4 輪, 前單軸後單軸）

駕駛位 3

輪胎尺寸 8.25-1623

自用小客車基本資料

事故車輛 B 為民國 106 年 11 月出廠之 TOYOTA 自用小客車（如圖 2），

型號 RAV4，車輛資料如表 2。

圖 2 事故車輛 B

23 8.25 為輪胎外徑 859 公釐、截面寬度 241 公釐，16 為輪圈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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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事故車輛 B 行登錄

牌照號碼 AXA-1257 自用小客車

廠牌 TOYOTA

型式 TOYOTA RAV4

車身號碼 JTMYD3EV20J136072

排氣量 1,987CC

車身樣式 旅行式/LED 頭燈

車重 1.54 公噸

發照日期 民國 107 年 1 月 19 日

出廠年月 民國 106 年 11 月

車長/車寬/車高 461 / 185 / 169 公分

軸距/前輪距/後輪距 266 / 157 / 157 公分

輪數 4 輪（2 輪/2 輪, 前單軸後單軸）

座位 5

輪胎尺寸 225/65R1724

事故車輛 U 為民國 106 年 3 月出廠之 TOYOTA 自用小客車（如圖 3），

型號 ALTIS，車輛資料如表 3。

24 其中 225 為輪胎寬度、65 為輪胎扁平比、R 表示輪胎為徑向層結構、17 為輪圈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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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事故車輛 U

表 3 事故車輛 U 行照登錄資料

牌照號碼 ASY-8280 自用小客車

廠牌 國瑞（TOYOTA）

型式 ZRE172L-GEXGKR

引擎號碼 2ZRY377270

車身號碼 ZRE172~5654259

排氣量 1,798CC

車身樣式 轎式

車重 1.26 公噸

發照日期 民國 106 年 4 月 28 日

出廠年月 民國 106 年 3 月

車長/車寬/車高 462 / 178 / 146 公分

軸距/前輪距/後輪距 270 / 152 / 152 公分

輪數 4 輪（2 輪/2 輪, 前單軸後單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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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 5

輪胎尺寸 205/55R16

營業大貨車基本資料

事故車輛 F 為民國 106 年 7 月出廠之國瑞 HINO 總重 17 公噸（車重

9.32 公噸、載重 7.68 公噸）營業大貨車（如圖 4），型號 500，為玄聖交通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玄聖）所有之車輛，依據飼料廠所提供之出貨單，事故

當日載運飼料總重為 15.81 公噸。車輛資料如表 4。

圖 4 事故車輛 F

表 4 事故車輛 F 行照登錄資料

牌照號碼 KLC-8667 營業大貨車

車主 玄聖交通有限公司

廠牌 國瑞

型式 NC170-MTAQGFW501

車身樣式 槽式/輸送式/視野輔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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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號碼 J08EVD21771

排氣量 7,684CC

發照日期 民國 106 年 7 月 28 日

出廠年月 民國 106 年 7 月

車重/總重 9.32 / 17.0 公噸

車長/車寬/車高 885 / 250 / 374 公分

軸距/前輪距/後輪距 503 / 193 / 184 公分

輪數 6 輪（2 輪/4 輪, 前單軸後單軸）

駕駛位 3

輪胎尺寸 295/80R22.5

營業用貨運曳引車基本資料

事故車輛 V 為民國 95 年 6 月出廠之 VOLVO FM420 總聯結重量 43 公

噸營業貨運曳引車，及民國 85 年 11 月出廠之鐵鑫 TS-3001 半拖車（如圖

5），分別為正達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達）及正峰汽車貨運

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車輛。車輛資料如表 5 及表 6。

圖 5 事故車輛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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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事故車輛 V 曳引車行照登錄資料

牌照號碼 520-X3 營業貨運曳引車

車主 正達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廠牌 富豪

型式 FM1262T425

車身樣式 曳引式/視野輔助 1

引擎號碼 D12C*582814*

車身號碼 YV2JPUOCX6Y869030

排氣量 12130

發照日期 民國 103 年 9 月 18 日

出廠年月 民國 95 年 6 月

車重/總聯結重 8.7 / 43.0 公噸

車長/車寬/車高 693 / 247 / 298 公分

軸距/前輪距/後輪距 477 / 203 / 184 公分

輪數 8 輪（2 輪/2 輪/4 輪,前單軸後雙軸）

駕駛位 2

輪胎尺寸 315/80R22.5

表 6 事故車輛 V 半拖車行照登錄資料

牌照號碼 DP-19

車主 正峰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廠牌 鐵鑫

型式 TS-3001

車架號碼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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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身樣式 框式 傾卸式

發照日期 民國 92 年 8 月 8 日

出廠年月 民國 85 年 11 月

車重/總聯結重 7.98 / 35.0 公噸

車長/車寬/車高 949 / 250 / 295 公分

軸距/輪距 684 / 186 公分

輪數 8 輪（4 輪/4 輪,後雙軸）

輪胎尺寸 1100*2025

 車輛煞車及轉向資料

事故車輛 A（南一昌 AAQ-106 自用大貨車）

民國 110 年 2 月 21 日事故當日量測事故車輛之胎紋深度及胎壓如表 7

所示。後民國 110 年 2 月 25 日本會調查小組至下崙派出所（事故車輛置放

處）進行事故車輛 A 勘查，因事故車輛 A 於行駛中遭後車追撞，調查小組

未檢測煞車及轉向系統。

表 7 事故車輛 A 胎紋胎壓表

左側輪胎
胎紋深度

（mm）

胎壓

（PSI）
車型 右側輪胎

胎紋深度

（mm）

胎壓

（PSI）

前輪
12.10
11.07
13.04

144.0 前輪
13.42
12.92
11.68

123.5

後輪外側
4.09
4.29
5.14

91.8 後輪外側
9.59
6.79
6.58

122.5

後輪內側
5.52
5.16
5.79

86.1 後輪內側
10.66
10.96
9.06

116.8

25 其中 1100 為輪胎外徑、20 為輪圈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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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車輛 B（AXA-1257 自用小客車）

民國 110 年 2 月 21 日事故當日量測事故車輛之胎紋深度及胎壓如表 8

所示。後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本會調查小組至下崙派出所（事故車輛置放

處）進行事故車輛 B 勘查，煞車及轉向系統因車輛嚴重毀損無法進行檢測。

表 8 事故車輛 B 胎紋胎壓表

左側輪胎
胎紋深度

（mm）

胎壓

（PSI）
車型 右側輪胎

胎紋深度

（mm）

胎壓

（PSI）

前輪
輪胎損毀

無法量測
前輪

8.14

7.69

7.91

39.5

後輪
輪胎損毀

無法量測
後輪

輪胎損毀

無法量測

事故車輛 F（玄聖 KLC-8667 營業大貨車）

民國 110 年 2 月 21 日事故當日量測事故車輛之胎紋深度及胎壓如表 9

所示。後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及 3 月 5 日本會調查小組分別至下崙派出所

及長源汽車斗南營業所（HINO 商用車原廠）勘查事故車輛 F，檢視煞車間

隙均符合原廠安全值。另轉向系統因車頭損毀無法進行檢測。

表 9 事故車輛 F 胎紋胎壓表

左側輪胎
胎紋深度

（mm）

胎壓

（PSI）
車型 右側輪胎

胎紋深度

（mm）

胎壓

（PSI）

前輪
14.84
14.07
15.01

137.8 前輪
13.13
14.77
14.98

128.7

後輪外側
7.20
5.79
8.14

118.0 後輪外側
11.24
12.21
12.76

134.9

後輪內側
7.16
5.26
5.16

126.3 後輪內側
11.05
11.72
11.68

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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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車輛 U（ASY-8280 自用小客車）

民國 110 年 2 月 21 日事故當日量測事故車輛之胎紋深度及胎壓如表

10 所示。後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本會調查小組至下崙派出所（事故車輛

置放處）進行事故車輛 U 勘查，煞車及轉向系統因車輛嚴重毀損無法進行

檢測。

表 10 事故車輛 U 胎紋胎壓表

左側輪胎
胎紋深度

（mm）

胎壓

（PSI）
車型 右側輪胎

胎紋深度

（mm）

胎壓

（PSI）

前輪
輪胎損毀

無法量測
前輪

5.19
5.65
6.01

32.6

後輪
5.37
5.64
6.05

33.1 後輪
輪胎損毀

無法量測

事故車輛 V（正達 520-X3 營業貨運曳引車）

民國 110 年 3 月 5 日本會調查小組會同 VOLVO 原廠技師至源樹汽車

有限公司（事故車輛維修廠）量測事故車輛之胎紋深度及胎壓如表 11 所示。

檢視來令片及煞車行程均符合原廠安全值。另轉向系統經原廠技師檢測後

均正常。

表 11 事故車輛 V 胎紋胎壓表

左側輪胎
胎紋深度
（mm）

胎壓
（PSI）

車型 右側輪胎
胎紋深度
（mm）

胎壓
（PSI）

曳引車
1.前輪

12.54
13.66
14.58

123.7
曳引車
1 前輪

6.46
5.96
4.70

115.0

曳引車
2.後輪外側

5.47
6.02
5.63

119.2
曳引車
2.後輪外側

10.41
8.78
8.70

131.1

曳引車
2.後輪內側

6.14
6.84
6.36

124.7
曳引車
2.後輪內側

5.33
7.59
6.28

125.4

曳引車
3.後輪外側

14.98
16.21
16.45

122.2
曳引車
3.後輪外側

7.30
7.75
8.14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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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輪胎
胎紋深度
（mm）

胎壓
（PSI）

車型 右側輪胎
胎紋深度
（mm）

胎壓
（PSI）

曳引車
3.後輪內側

16.03
18.41
18.26

127.9
曳引車
3.後輪內側

7.23
6.99
9.49

114.9

半拖車
4.後輪外側

12.14
15.82
14.54

121.9
半拖車
4.後輪外側

13.91
14.13
13.38

133.0

半拖車
4.後輪內側

14.38
16.21
14.35

136.0
半拖車
4.後輪內側

13.29
13.75
12.89

120.4

半拖車
5.後輪外側

11.96
13.54
13.11

136.3
半拖車
5.後輪外側

10.33
11.93
11.55

132.2

半拖車
5.後輪內側

14.32
15.06
13.79

139.6
半拖車
5.後輪內側

12.46
12.40
12.25

140.3

 車輛撞擊及損害情況

事故車輛 A（南一昌 AAQ-106 自用大貨車）

事故車輛 A 車，下方前保險桿左側凹痕、左前車大燈破裂，車輛正後

方防捲入裝置變形，車輛損害情況如圖 6 所示。

圖 6 事故車輛 A 損壞情形

事故車輛 B（AXA-1257 自用小客車）

事故車輛 B 車，後方乘客座嚴重擠壓變形，車輛左側嚴重擠壓，車輛

損害情況如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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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事故車輛 B 損壞情形

事故車輛 F（玄聖 KLC-8667 營業大貨車）

事故車輛 F 車，正面擋風玻璃全毀，車輛右側副駕駛座向內凹陷嚴重

變形及車體右側防捲入裝置變形，車輛損害情況如圖 8 所示。

圖 8 事故車輛 F 損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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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車輛 U（ASY-8280 自用小客車）

事故車輛 U 車，前方車體嚴重擠壓，車輛右側變形、擋風玻璃右前下

方遭撞擊破裂，車輛後方右側遭撞擊擠壓變形，車輛損害情況如圖 9 所示。

圖 9 事故車輛 U 損壞情形

事故車輛 V（正達 520-X3 營業貨運曳引車）

事故車輛 V 車正面水箱破裂，車輛下前保險桿變形破裂，車輛損害情

況如圖 10 所示。

圖 10 事故車輛 U 損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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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事故相關車輛保養紀錄

事故車輛 A（南一昌 AAQ-106 自用大貨車）

調查小組依據南一昌提供之車輛維修單，指出事故前保養日期為民國

110 年 1 月 27 日至祥亞汽車電機冷氣行進行一般保養，保養時里程為

852,604 公里，保養內容包括更換機油及機油芯項目。

事故車輛 B（AXA-1257 自用小客車）

調查小組依據和泰汽車提供之原廠維修保養紀錄，指出事故前保養日

期為民國109年11月21日至和泰汽車進行一般保養，保養時里程為120,014

公里，保養內容包括 12 萬公里定保（自備機油）、洗車洗塵及自動變速箱

濾清器等項目。

事故車輛 F（玄聖 KLC-8667 營業大貨車）

調查小組依據玄聖提供之車輛維修單，指出事故前保養日期為民國 110

年 1 月 18 日至清坤企業社進行一般保養，保養時里程為 279,934 公里，保

養內容包括更換機油、機油芯、打黃油及柴油芯等項目。另於民國 109 年

12 月 3 日至清坤企業社更換後輪煞車來令片及內外油封。

事故車輛 U（ASY-8280 自用小客車）

調查小組依據和泰汽車提供之原廠維修保養紀錄，指出事故前保養日

期為民國 109 年 12 月 8 日至和泰汽車進行一般保養，保養時里程為 24,010

公里，保養內容包括 3 年定保及洗車洗塵項目。

事故車輛 V（正達 520-X3 營業貨運曳引車）

調查小組依據證達提供之車輛維修估價單，指出事故前保養日期為民

國 109 年 10 月 17 日至金成汽車修配廠進行一般保養，保養時里程無紀錄，

保養內容為更換機油 30 瓶。另分別於民國 109 年 4 月 16 日及 2 月 25 日至

金成汽車修配廠更換煞車來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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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進入濃霧路段及避免二次事故處置作為相關之考

照題目

駕駛人進入濃霧路段處置作為考照題目

是非題

O 停於路邊之車輛遇有霧靄、雨雪、風沙及晝晦時，均應顯示停車燈

光或反光標識。

X 在夜間或有霧靄、雨雪、風沙及晝晦時，把車輛停在路旁，不必顯

示停車燈光或反光標識。

X 濃霧、濃煙、大雨、強風中在高速或快速公路行駛之車輛，最低行

車時速限制仍應保持每小時60公里以上。

O 在高速或快速公路行駛時，如遇濃霧、濃煙、強風、大雨、夜間行

車或其他特殊狀況時，其安全距離應酌量增加。

O 汽車在夜間行駛或行經隧道、涵洞、地下道應開亮頭燈。或遇有濃

霧、大雨、天色昏暗、視線不清時仍應開亮頭燈。

選擇題

（3） 汽車行駛中遇濃霧，應該：（1）使用方向燈。（2）使用煞車燈。

（3）開亮頭燈。

（2） 濃霧、濃煙、大雨、強風，致能見度甚低時在高速或快速公路

行駛之車輛時速：（1）應保持最低速度限制60公里以上。（2）應以

低於40公里行駛或暫停路肩，並顯示危險警告燈。（3）應維持正常

速度行車。

（2） 濃霧、濃煙、大雨、強風中行車，除減低速度外並應：（1）縮

短與前車間距。（2）保持更長的安全間距。（3）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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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避免二次事故處置作為考照題目

是非題

O 肇事處理，不可斤斤計較責任誰屬，應發揮道德精神救人為先原則，

以免延誤，增大傷亡與損失。

X 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為迅速恢復交通，清除現場，不必等待肇事處

理機關之指示，即可進行。

X 肇事責任屬於對方受傷人，為避免受到牽連，不需送醫救治。

O 發現道路交通事故之過往車輛駕駛人及其他人，應協助報告警察機

關，並參加援助，不得無故停留現場圍觀。如發現肇事逃逸車輛，

應主動向警察機關檢舉。

O 駕駛人駕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

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

但肇事致人受傷案件當事人均同意時，應將肇事機車標繪後，移置

不妨礙交通之處所。

O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

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

痕跡證據；但肇事致人受傷案件當事人均同意時，應將肇事汽車標

繪後，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

O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者，處

新臺幣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罰鍰；逃逸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

一個月至三個月。

O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且汽車尚能行駛，而

不儘速將汽車位置標繪移置路邊，致妨礙交通者，處駕駛人新臺幣

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

O 道路交通事故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案件，當事人使用照相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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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工具紀錄車輛位置與現場痕跡之方式時，應掌握拍攝及移車全程

注意安全之原則。

X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且汽車尚能行駛，不

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應於現場安全處所等待警察

到場處理。

選擇題

（1） 汽車肇事後在地面標繪相關證物位置後，下列何種狀況應將車

輛立即移至路邊，切勿妨礙交通：（1）輕微事故無人傷亡。（2）有

人重傷。（3）有人死亡。

（2） 發生交通事故時，當事人應儘量在現場尋找：（1）親朋好友。

（2）目擊證人。（3）法律人士。以利協助案情釐清。

（3） 前方路上發生事故，警察已到現場處理，應：（1）緊張尖叫。

（2）停在路旁觀看。（3）繞道離開，不可好奇在現場停留觀看。

（3）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處置不包含以下那

項（1）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

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2）不得任

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3）趁沒人發現，儘速逃離現場。

（3） 道路交通事故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案件，當事人使用照相

工具紀錄車輛位置與現場痕跡之方式時，下列何者為非（1）拍攝

及移車全程注意安全並放置警告標誌。（2）以標線為基準，於前、

後方將事故車輛與周邊設施攝入。（3）阻止對方當事人使用錄影工

具紀錄車輛位置與現場痕跡。

（1） 肇事後，（1）保持現場，報警處理（2）與我無關趕快駛離（3）

據理力爭，以脫責任。

（1） 駕駛人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應即時處理，並向警察機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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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不得逃逸，違者應處罰（1）吊銷駕駛執照，並終身不得再考領

（但符合特定條件，且所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相關規定

時間者，不在此限）（2）應予罰鍰（3）吊扣駕駛執照1年。

（1） 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

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

痕跡證據，違反者（1）應處以罰鍰（2）車輛沒入（3）記違規紀錄

1次。

（2） 駕駛人駕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且機車尚能行駛，應優先（1）

等待警察前來處理（2）將車輛位置標繪後並迅速移置路邊（3）通

知保險公司。

（1） 肇事後在地面標繪相關證物位置後，下列何種狀況應將車輛立

即移至路邊，切勿妨礙交通？（1）輕微事故無人傷亡（2）有人重

傷（3）有人死亡。

（2） 駕駛人駕駛機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且機車尚能行駛而不儘

速將位置標繪移置路邊，致妨礙交通者處罰（1）留置該機車（2）

罰鍰（3）扣留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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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附件清單

附件 1 其他事故車輛基本資料及損壞情形


